
9.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本公司(单位)郑重声明，根据<<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

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>>(国办发[2025]34号)的规定，本公司(单位)提供的以下产

品属于本国产品。具体情况如下:

1.高点位-观测型热成像双光谱网络中载云台摄像机-3KM，生产厂为浙江大华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，厂址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87号。高点位-观测型热成像

双光谱网络中载云台摄像机-3KM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(规定比例)。高

点位-观测型热成像双光谱网络中载云台摄像机-3KM的(关键组件)在中国境内生产。

高点位-观测型热成像双光谱网络中载云台摄像机-3KM的(关键工序)在中国境内完

成。

2.低点位-卡口摄像机-太阳能+无线网络版,生产厂为杭州研极微电子有限公司，

厂址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联慧街6号2-1401-1406。低点位-卡口摄像机-

太阳能+无线网络版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(规定比例)。低点位-卡口摄

像机-太阳能+无线网络版的(关键组件)在中国境内生产。低点位-卡口摄像机-太阳

能+无线网络版的(关键工序)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3.小型工作站（台式）,生产厂为华硕电脑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，厂址为上海市闵

行莘庄工业区金都路5077号华硕电脑大厦。小型工作站（台式）的中国境内生产的

组件成本占比≥(规定比例)。小型工作站（台式）的(关键组件)在中国境内生产。

小型工作站（台式）的(关键工序)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4.多媒体智能展示屏,生产厂为深圳创维显示科技有限公司，厂址为深圳市宝安

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创维科技工业园实验厂一层。多媒体智能展示屏的中国境内生

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(规定比例)。多媒体智能展示屏的(关键组件)在中国境内生产。

多媒体智能展示屏的(关键工序)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……

1.产品如有型号，请在“产品名称”栏一并填写。

2.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。



3.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，“规定比例”栏可不填.下同。

4.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组件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5.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，“关键工序”栏可不填，下同。

本公司(单位)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公司(单位)名称(盖章):中移建设有限公司

日 期:2026年07月09日

注：（1）本国产品标准适用于货物，包括政府采购货物项目和服务项目中涉及的

货物。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《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》中的货物类产

品，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，文物和陈列品，图书和档案，特种动植物，农

林牧渔业产品，矿与矿物，电力、城市燃气、蒸汽和热水、水，食品、饮料和烟草

原料，无形资产。

（2）对于本国产品标准规定中不包括的产品，可不提供本声明函。

（3）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，依法对本国

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，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%的价格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

参与评审。


